
安康市行政审批服务局
安行审函〔2022〕37 号

关于成立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
政务环境工作领导小组的通知

各成员单位：

根据市创文办《关于设立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各工作组的通知》

要求，为加强政务环境创建工作的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，现就成

立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政务环境工作领导小组通知如下：

一、组成人员

组 长：刘福全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市行政审批局局长

副组长：杨康波 市纪委常委、秘书长

杨克山 市政府副秘书长、督查室主任

任红艳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

成 员：邓 军 市发改委副主任

申林斌 市市场监管局副局长

马云峰 市司法局副局长

马劲柏 市政务服务中心副主任

晏清泉 汉滨区政府常务副区长

杨 凯 安康高新区管委会副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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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尚斌 瀛湖生态旅游区管委会主任

潘仁良 恒口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

二、工作职责

负责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政务环境工作的组织领导、统筹协

调和检查督促工作；负责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协调解决创建工作

中存在的突出问题；牵头制定、组织实施“政务服务提升行动计

划”，打造廉洁高效政务环境，确保政务行为规范指标测评取得

优异成绩。

三、工作机制

（一）建立任务清单机制。对照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指标体系

和政务服务专班工作职责，各成员单位梳理细化工作任务，实行

“清单化”“颗粒化”管理，每周四统一上报汇总进展情况，周

五在全市创文调度会上据实汇报。

（二）建立定期会商机制。根据实际工作推进需要或市创文

办交办重点任务，政务服务工作专班组织召开会商协商会议，共

同破解工作推进中的难题，形成政务环境工作合力。

（三）建立工作通报机制。不定期对各成员单位创建工作推

进情况进行通报，对工作积极、成效显著的单位进行通报表扬，

对工作推脱、成效滞后的单位进行通报批评，倒逼各单位扎实推

动工作落实。

（四）建立督办考核机制。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，对重

点指标、重点节点、重点交办事项等进行督办，对因工作不力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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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全国文明城市创建任务不达标、测评扣分的单位，要在年度目

标责任考核中扣分并予以通报批评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行政审批局政办科，承担领导

小组日常工作。办公室设联络员，由各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同

志担任。

  （二）领导小组建立联席会议制度，联席会议由组长或其委

托的副组长召集。联席会议沟通协调的重要工作、重要问题应制

发会议纪要。重大事项经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后报市创建全国文明

城市工作指挥部决定。

  （三）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分工负责、密切配合、相互支持、

形成合力，共同做好政务环境提升工作，全面完成创建全国文明

城市工作任务。

附件：政务环境工作处联络员名单

安康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

政务环境工作处（代章）

2022 年 6 月 22 日

抄送：市创文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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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政务环境工作处联络员名单

单 位 姓 名 职 务 联系电话

市行政审批局 张祥礼 政办科科长 13991535171

市纪委监委 章 韧 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 13409152899

市政府办 胡呈娥 职转办干部 18700542845

市发改委 刘 琛 营商办科长 15891556202

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谢 峰 干部 18991512219

市司法局 谢婷婷 科长 15109156131

市政务服务中心 卢嘉欣 干部 18609159400

汉滨区政府 杨 斌 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13709152600

高新区管委会 邓良坤 行政审批局局长助理 15591533000

瀛湖生态旅游区 田鸿伟 建设局副局长 13509157225

恒口示范区 宋金才 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 15991196661


